







京教院党发〔2018〕30号


中共北京教育学院委员会
关于印发《中共北京教育学院委员会干部任免事项投票表决办法》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
现将《中共北京教育学院委员会干部任免事项投票表决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北京教育学院委员会  
                                  2018年6月25日    




中共北京教育学院委员会
干部任免事项投票表决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下列干部任免事项时，采用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一）处级正副职干部的任职、免职、降职等事项；
（二）处级正副职干部交流换岗同级职务的事项； 
（三）其他需要投票表决的干部任免事项。
第三条  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下列干部任免事项时，可不进行投票表决，沿用口头表决或举手表决方式：
（一）处级正副职干部到龄免职退休事项；
（二）上级要求的军转干部安置事项；
（三）接收上级安排的挂职干部事项；
（四）试用期满拟正式任用处级正副职干部事项；
（五）向上级部门推荐挂职锻炼干部事项；
（六）其他不需要进行投票表决的干部任免事项。    
第四条  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党委常委会成员到会，以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同意形成决定。
投票表决时，缺席的成员不能委托他人投票表决，也不另行投票表决。
第五条  党委常委会投票表决干部任免事项，一般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会议由党委书记主持。
（一）汇报人选情况。党委分管干部工作的领导成员或组织部负责人，逐一介绍拟任免人选的提名、推荐、考察和任免理由等情况，其中涉及破格提拔的，应当说明具体情形、理由和征求上级组织部门意见的情况。
（二）讨论审议。与会成员对拟任免人选充分发表意见，逐一发表同意、不同意或缓议等明确意见，党委主要负责人应最后表态。对意见分歧较大或者有重大问题不清楚的，应暂缓表决。对暂缓表决的拟任免人选何时表决，由会议主持人征求与会成员的意见后做出决定。
讨论的拟任免人选，凡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审议后，回避的党委常委会成员参加投票表决。
（三）指定监票人。投票表决设监票人1名，由会议主持人在与会成员中指定。
（四）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与会成员，以无记名方式，填写表决票，表明同意、不同意、缓议、弃权等意见。收回的表决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表决票有效；多于发出的表决票，表决无效，应重新投票表决。
（五）现场计票。计票工作由列席会议的组织部门工作人员承担，在监票人的监督下进行。计票结果经监票人核准无误后，填写《中共北京教育学院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干部任免事项表决结果报告单》。监票人和计票人实行回避制度。
（六）监票人报告拟任免人选或推荐人选的得票情况。
（七）会议主持人宣布票决结果。
第六条  干部任免决定需要复议的，应当经党委常委会超过半数成员同意后方可进行。
第七条  党委常委会关于干部任免事项的讨论和投票表决情况，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严格保密。    
第八条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bookmark: _GoBack]中共北京教育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6月25日印发
- 10 -

- 1 -


-

1

-

¾©½ÌÔºµ³·¢¡²

201

8

¡³

30

ºÅ

ÖÐ¹²±±¾©½ÌÓýÑ§ÔºÎ¯Ô±»á

¹ØÓÚÓ¡·¢¡¶

ÖÐ¹²±±¾©½ÌÓýÑ§ÔºÎ¯Ô±»á¸É²¿ÈÎÃâ

ÊÂÏîÍ¶Æ±±í¾ö°ì·¨

¡·µÄÍ¨Öª

¸÷·Öµ³Î¯£¨µ³×ÜÖ§

£©

£º

ÏÖ½«

¡¶

ÖÐ¹²±±¾©½ÌÓýÑ§ÔºÎ¯Ô±»á¸É²¿ÈÎÃâÊÂÏîÍ¶Æ±±í¾ö°ì·¨¡·

Ó¡·¢¸øÄãÃÇ£¬ÇëÈÏÕæ¹á³¹ÂäÊµ¡£

ÖÐ¹²±±¾©½ÌÓýÑ§ÔºÎ¯Ô±»á

201

8

Äê

6

ÔÂ

25

ÈÕ

